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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益安）应急罚〔2025〕12 号

被处罚单位：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23MA****** **)

	地址：安化县高明工业园                                                
邮政编码：41352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霍某广	 职务：总经理                       联系电话：1371235****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4 年 10 月 10  日，在安化县高明乡湖南省某某锅炉 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害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根据 2025 年 1 月 2  日，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高明湖南省某某锅炉
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10·10”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
	025〕18 号）认定，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工程项目发包单位，未与湖南 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锅炉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未对锅炉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 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承包单位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责任。

			2025 年 1 月 14  日，根据批复要求，安化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安化广某 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责任类违法案》开展立案调查，经现场核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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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调查询问，现查明：
			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工程项目发包单位，未与锅炉公司签订专门的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锅炉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承包单位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责任。

			证据一：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霍某广、任某超身 份证复印件，员工花名册，证明：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主体合法，霍某广 ( 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任某超（副总经理）的主体身份；

			证据二：《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高明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10·10”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025〕18 号）

	、《安化高明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10·10” 一般起重伤害事 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频，证明：2024 年 10 月 10  日，在安化县 高明乡湖南省某某锅炉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 害事故，导致 1 人死亡，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工程项目发包单位，未与 锅炉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锅炉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承包单位管 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证据三：执法记录仪询问视频、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霍某广询问笔录（三 份），证明：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工程项目发包单位，未与锅炉公司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锅炉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承包单位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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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的情况属实；
			证据四：执法记录仪询问视频、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某超询 问笔录，证明：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工程项目发包单位，未与锅炉公司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锅炉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承包单位管理不到位 ,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的情况属实；

			以上证据均向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霍某广出示， 当 事人对上述事实证据无异议。证据本身、采集方式、采集程序均合法，具有真 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符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机关取证的有关规 定。

	[bookmark: _GoBack]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 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安化广某能源有限公司处人民币叁拾壹万元 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坪支行，账号 87051250001812635012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 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 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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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安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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